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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保登记流程图

资料受理：对
申报材料予以
受理(随来随
受理）

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告知；不
符合规定的，予
以退回

资料申报：提交
以下材料来前
台办理

提交资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或单位批准成立的文件
2、《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
保信息登记表》（加盖单位
公章）

材料齐全的，申
报正确的，窗口
人员复核通过，
办结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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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保登记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
理(随来随受
理）

资料申报：在网
报系统中填报并
提交 增人信 息
后，提交以下材
料来前台办理

材料齐全的，申
报正确的，窗口
人员复核通过

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告知；不
符合规定的，予
以退回

提交资料：
1、在职职工：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含增加、
中断、终止、恢复、在职转退
休）（加盖单位公章）②参保人
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2、灵活就业人员：①有效身份
证件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表》

生成征缴单：窗口

工作人员进行征集

生成，生成征集信

息后生成征缴单，

办结。单位也可自

行打印征缴单

单位专管员及时去税务部门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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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参保登记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材料齐全的，申报
正确的，窗口人员
复核通过，办结

资料受理：对
申报材料予以
受理(随来随
受理）

资料申报：提
交以下材料
来前台办理

提交资料：
1、有效身份证件
2、《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告知；不
符合规定的，予
以退回

乡镇办便民服务
中心（或参保人）
及时去税务部门
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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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受理：对申报
材料予以受理(随
来随受理）

办理成功后的纸
质资料作为档案
留存

资料申报：提
交以下材料来
前台办理

材料齐全前台受
理，成功后专管
员在业务回执签
字，办结

提交资料：

《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单位信息变更登
记表》（加盖单位公
章）

材料不齐全的，一
次性告知；不符合
规定的，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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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
理，(随来随受
理）

办理成功的纸质
资料作为档案留存

资料申报：提
交以下材料
来前台办理

材料齐全前台办
理，成功后专管员
在业务回执签字，
办结

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告知；不
符合规定的，予
以退回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
保信息变更登记表》（关
键信息变更加盖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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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
理(随来随受
理）

资料申报：提交
以下材料来前台
办理

材料齐全的，
窗口人员复
核通过，办结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表》

材料不齐全
的，一次性告
知；不符合规
定的，予以退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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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材料不齐全的，一
次性告知；不符合
规定的，予以退回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理
(随来随受理）

资料申报：单位专管
员持单位有效证明
材料来前台办理

材料齐全的，窗口

人员复核通过，办

结。有条件的可通

过自助查询机或

网上 APP 办理查

询

提交资料：
单位有效证明文
件（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或介
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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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申报：参保人持有
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
障卡来前台办理

窗口人员出具参保

信息，办结。有条件

的可通过自助查询

机或网上 APP 办理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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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申报：对申报
材料予以受理(随
来随受理）

材料齐全的，窗口人员
受理，办结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
性告知；不符合规定
的，予以退回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申
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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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参保凭证》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申报：参保人持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来
前台办理(随来随受
理）

窗口人员受理，出具《参
保凭证》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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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接续手续办理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申报登记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16

资料受理：对
申报材料予以
受理，(随来随
受理）

收到其他医保经办
部门的《参保人员
医疗保险类型变更
信息表》，通知单位
办理增人业务时办
理医保接续，办结

接续业务：
1.河北省内不用
发函，直接在办理
增人业务时办理
接续业务
2.外省转入需要
向原参保地经办
机构发函，即 经
办人员填申请单，
窗口人员系统导
入电子版后打印
联系函，寄到外省
医保经办部门

资料申报：提
交以下材料来
前台办理

转移业务：办理停保后，
本人即可带身份证来前
台打印《参保凭证》和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申请表》，结算部
门将个人账户余额返
还，办结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
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参保凭证》（含电
子《参保凭证》）
3、《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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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待遇审核、异地就医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56

绑定备案人

根据备案人员情
况，选择办理业务

姓名

身份证号

姓名

身份证号

长期异地就
医人员备案
（含异地安
置退休、异地
长期居住和
常驻异地工
作人员的转
出和转回）

备案完成

备案结果查询

异地转诊人员
（转诊转院）

备案

社保卡密码

社保卡号

手机号

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省医
疗保障局”，点击关注公众
号，点击右下角“异地就医”

登陆界面，首次登录需
用点击“新用户注册”

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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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认定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待遇审核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56

评审认定与公示：医保经办部门组织
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将通过认
定的人员信息录入系统，制作认定人
员名单，并在门户网站公示

资料申报：持真实有效完整的病历材
料交至医保经办部门申报门诊慢特病
认定

办结：医保经办部门对收集的评审材料
归档留存

申报材料：
1.医保电子凭
证或有效身份
证件或社保卡
2.《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认定
申请表》
3.病历资料或
检查资料



- 14 -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

手工（零星）报销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待遇审核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91056

资料受理：对申报
材料予以受理，并
建立台账（随来随
受理）

录入微机：按医疗类别
分别汇总标注的金额，
分类录入，并打印出《现
金报销明细表》

资料审核：将审核
结果按医疗类别，
分别汇总标注

资料申报：持真
实有效完整的
住院、门诊现金
就医材料进行
申报

递交结算部门：不超过 30 个
工作日拨付，办结

材料不齐全的，一
次性告知；不符合
规定的，予以退回

提交资料：
1.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 住院：医院收费票据、
费用清单、诊断证明
3、门诊：医院收费票据、
急诊费用清单、处方底
方



- 15 -

产前检查费支付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生育保险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61056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
理，并建立台账
(随来随受理）

录入微机：按医疗类别分别汇总标
注的金额，分类录入，并打印出《现
金报销明细表》

资料审核：将审
核结果按医疗
类别，分别汇总
标注

资料申报：持
真实有效完整
的现金就医材
料进行申报

递交结算部门：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拨付，办结

材料不齐全的，一
次性告知；不符合
规定的，予以退回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
有效身份证件或社
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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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生育保险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61056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
理，并建立台账
(随来随受理）

录入微机：按医疗类别分
别汇总标注的金额，分类
录入，并打印出《现金报
销明细表》

资料审核：将审
核结果按医疗类
别，分别汇总标
注

资料申报：持
真实有效完整
的住院、门诊
现金就医材料
进行申报

递交结算部门：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拨付，办结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
性告知；不符合规定
的，予以退回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
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病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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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贴支付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生育保险窗口

办公电话：0315-7161056

资料受理：对申
报材料予以受
理，并建立台账
（随来随受理）

录入微机：按出院小结内
容录入，打印《参保职工
生育津贴汇总表》

资料审核：将审
核结果标注

资料申报：持真
实有效完整的
住院、门诊就医
材料进行申报

递交结算部门：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拨付，办结

材料不齐全的，一
次性告知；不符合
规定的，予以退回

提交资料：
1.医保电子凭证
或有效身份证件
或社保卡
2.病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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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医疗救助窗口（或医保局三楼 308 医疗救助科）

办公电话：0315-7191087

向财政部门申请资助

拨付到医保财政专户

提交资料：
1.救助对象身份
证明
2.个人缴纳基本
医保参保费用有
效凭证

财政部门审核

在医保信息
系统进行参
保到账并进
行身份标识
（如果是新
参保人员，
先录入个人
信息再进行
参保、标识）

医保经办机构

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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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一楼大厅

医疗救助窗口（或医保局三楼 308 医疗救助科）

办公电话：0315-7191087

将材料通过原

渠道退回，并

委托乡（镇）

政府、社管会

书面告知申请

人说明理由

向财政申请资

金予以拨付到

本人银行账号

办结

符合
救助
条件

办结

不符合
救助
条件

村（居）委会、乡镇、单
位根据申请救助对象的家
庭状况和患病情况，出具
医疗支出困难认定材料
（人口、收支、财产状况
等）并进行公示后，上报

医保局审核

医保局审核

向财政申请资金予以
拨付到本人银行账号

提供资料：
1、医保电子
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
社保卡
2、基本医
保、大病保
险报销后的
结算单、定
点医疗机构
处方底方或
定点药店购
药发票
3、《医疗救
助申请卡》

村（居）委会、乡镇审
核符合条件后上报

医疗救助对象

医疗支出困难对象收入困难对象

提供资料：
1、医保电
子凭证或
有效身份
证件或社
保卡
2、基本医
保、大病
保险报销
后的结算
单、定点
医疗机构
处方底方
或定点药
店购药发
票
3、《医疗
救助申请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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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流程图

办公地址：滦州市燕山北路 51号（中国银行南楼）医疗保障局二楼 203

基金支付科

办公电话：0315-7191086

向财政申请医保资金

拨付各医药机构，
办结

由医保经办信
息部门核查

核对结算数据

进行资金复核及拨付审批

重新结算

按自然月对各定点医药机构医疗费
进行月结汇总

数据有误

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医药
机构结算费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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